
 

 

 

 

东政办〔2019〕5 号 

 

 

东西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东西湖区 

安全生产工作综合考核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各产业办公室，区人民政府各部门，

区直各单位： 

《东西湖区安全生产工作综合考核办法（试行）》已经区人

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东西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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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湖区安全生产工作综合考核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有效防范和遏制生产安

全事故，促进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

发展的意见》（中发〔2016〕32号）、《湖北省安全生产条例》、

《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湖北省安全生产工作责任目标考核办法

的通知》（鄂政发〔2017〕42号）和《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武汉市安全生产工作责任目标考核办法》、《武汉市生产安全事

故月度考核办法（试行）》等有关要求，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各街道（常青花园社区管理办公室)、

区安委会成员单位（各行业监管部门）和区属国有企业安全生产

工作的考核。 

区属国有企业参照街道办事处进行综合考核，作为企业类排

名。 

第三条  区应急管理局、区交通运输局、区交通大队、区消

防救援大队每月向区安委会办公室报送全区工矿商贸、生产经营

性道路交通、生产经营性火灾、地方水上交通等事故的情况。 

第四条  综合考核采取月度考核与季度考核相结合的方式,

考核内容包括安全生产日常工作和生产安全事故防控工作。月度

考核对当月全区生产安全事故进行考核，采用百分制。季度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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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季日常工作和生产安全事故进行合并考核，安全生产日常工

作和生产安全事故考核两部分均采取百分制量化扣分，最后两项

综合得分为100分，其中安全生产日常工作占比为30％，生产安

全事故占比为70％。 

（一）生产安全事故防控考核内容 

按照“三个必须”、“谁监管、谁负责，谁执法、谁负责”及属

地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对相关监督责任单位进行生产安全事故防

控月度考核。 

１．属地监管街道考核方法 

（１）当月发生一般生产安全事故的扣1分，若发生一般工

矿商贸事故和生产经营性火灾事故、地方水上交通事故的造成人

员死亡的，每死亡1人加扣10分；发生一般生产经营性道路交通

事故的造成人员死亡的，每死亡1人加扣1分。 

（２）当月被国家、省、市、区相关部门挂牌督办的重大安

全隐患未按要求整改到位的，每存在1处扣10分。 

（３）当月发生其他有较大影响生产安全事故的单位，除按

事故起数、死亡人数扣分外，每发生1起加扣10分； 

（４）凡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全年生产安全事

故防控工作考核为零分。 

２．行业监管部门的扣分方法： 

（１）根据监管行业领域生产安全事故发生次数、死亡人数

同比与环比情况进行扣分，同比上升的扣5分，环比上升的扣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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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２）当月被国家、省、市、区相关部门挂牌的重大安全隐

患未按要求整改到位的，每存在1处扣10分。 

（３）当月发生其他有较大影响生产安全事故的，除按本条

第1款扣分外，每发生1起加扣10分； 

（４）凡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全年生产安全事

故防控工作考核为零分。 

（二）安全生产日常工作考核内容及分值 

包括安全生产工作部署与检查、隐患排查治理、打非治违、

专项治理、行政执法处罚、群众投诉、应急值守和其他工作等8

个方面。 

1．工作部署与检查（10分）。每季度至少召开1次安全生产

会议，分析本单位安全生产形势，研究安全生产措施，解决安全

生产工作存在的问题与困难；重大活动期间必须研究安全生产工

作；按时上报贯彻落实安全生产会议情况，按要求参加各级安全

生产会议；制定重点时段安全生产检查方案并实施，安全检查要

有记录、有跟踪、有落实，实行闭环管理；主要负责人每季度至

少检查1次安全生产工作，分管负责人每月至少检查1次安全生产

工作；发生安全生产事故时，主要负责人要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重大节假日、重大活动、重要时段，单位负责人要带队进行安全

生产检查。 

2．隐患排查治理（20分）。加大隐患排查力度，对排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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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登记造册，并按月上报隐患排查报表，督促企业限时整改，

消除隐患，形成闭环。对重大隐患实行1隐患1档案1方案，落实

专人管理，明确整改时限，投入整改资金，制定应急方案。 

3．打非治违（20分）。按照“三个必须”（管行业必须管安

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制定

打非治违工作方案，明确打非治违工作任务，每月上报打非治违

情况。 

4．专项治理（10分）。按照单位职责，依法开展安全生产

专项治理活动，持续开展消防、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特种设备、

危险化学品、油气管道、醇基燃料、烟花爆竹、工贸行业、职业

卫生等重点行业领域的专项整治。加强对城市运行过程中的超高

层建筑、大型综合体、燃气管道、地下管道等重点部位的安全监

管和监测监控，加强对受限空间、粉尘防爆、老旧建筑、玻璃幕

墙、寄递物流和人员密集场所安全专项治理。 

5．行政执法处罚（20分）。突出过程执法，加大安全生产

行政执法力度。各街道和有行政执法权的部门，行政处罚每季度

不得少于1起。对于超出本单位行政处罚权限的，在上报行业主

管部门完成行政处罚后，实行“一事两记”，对其实施行政处罚

的行业主管部门和上报有关情况的单位同时记分。 

6．群众投诉（5分）。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职责范围内群

众的来信来访，对群众反映的情况进行登记造册，并及时解决。 

7．应急值守（5分）。强化应急管理工作，建立健全安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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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值班值守制度，严格落实应急值班制度。健全安全生产应急救

援体系，制定、完善安全生产应急预案，全面开展应急救援演练。 

8．其他工作（10分）。开展各类安全宣传教育和培训工作，

推动安全文化建设示范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职业卫生工作，

发挥市场机制推动作用，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完成上级及区委、

区政府和区安委会交办的其他重点工作。 

第五条  考核工作由区安委会负责组织，区安委会办公室具

体实施。综合考核分街道、部门和企业进行月度和季度排名。各

专委会不列入综合考核，按照《东西湖区生产安全事故防控责任

清单》履行安全生产工作职责。 

第六条  结果运用。区安委会每月、每季度分别对各单位的

月度、季度考核情况进行通报。当月（季）排名末位的单位，在

全区性会议上进行表态发言；对当月（季）分值在80分至90分之

间的，由区安委会办公室下达预警函；对当月（季）分值在80

分以下的，由区安委会或区领导约谈该单位主要负责人；凡发生

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单位，对其全年安全生产工作实施

“一票否决”。 

第七条  本办法由区安委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八条  本办法自2019年1月起试行。 

 

附件：1．东西湖区生产安全事故防控责任清单 

2．东西湖区生产安全事故防控月度考核明细（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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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街道、区属国有企业） 

3．东西湖区生产安全事故防控月度考核明细（排名） 

表（区直各单位） 

4．东西湖区安全生产工作季度考核明细（排名）表 



 

附件 1  

东西湖区生产安全事故防控责任清单 

序号 责任单位 责任人 责任清单 

1 

 

区油气输管线安
全生产专业委员会                                                                                                                                                                                                                                                                      

第一责任人 区油气长输管线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第一主任、区人民政府分管副区长 

直接责任人 区油气长输管线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主任、区发改局局长 

责任单位 区发展和改革局 

责任事项 防控油气长输管线领域生产安全事故 

2 
区国土（地质）
安全生产专业 

委员会 

第一责任人 区国土（地质）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第一主任、区人民政府分管副区长 

直接责任人 区国土（地质）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主任、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 

责任单位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责任事项 防控国土（地质）领域生产安全事故 

3 
区石化工业安全
生产专业委员会 

第一责任人 区石化工业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第一主任、区人民政府分管副区长 

直接责任人 区石化工业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主任、区科学技术和经济信息化局局长 

责任单位 区科学技术和经济信息化局 

责任事项 防控石化工业领域生产安全事故 

4 
区烟花爆竹安全
生产专业委员会 

第一责任人 区烟花爆竹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第一主任、区人民政府分管副区长 

直接责任人 区烟花爆竹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主任、区公安分局分管副局长 

责任单位 区公安分局 

责任事项 防控烟花爆竹领域生产安全事故 

5 
区民爆物品安全
生产专业委员会 

第一责任人 区民爆物品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第一主任、区人民政府分管副区长 

直接责任人 区民爆物品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主任、区公安分局分管副局长 

责任单位 区公安分局 

责任事项 防控民爆物品领域生产安全事故 

6 
区特种设备安全
生产专业委员会 

第一责任人 区特种设备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第一主任、区人民政府分管副区长 

直接责任人 区特种设备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主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责任单位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责任事项 防控特种设备领域生产安全事故 

7 
区综合交通 

（物流）安全生 

产专业委员会 

第一责任人 区综合交通（物流）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第一主任、区人民政府分管副区长 

直接责任人 区综合交通（物流）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主任、区交通运输局局长 

责任单位 区交通运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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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事项 防控综合交通（物流）领域生产安全事故 

8 
区道路交通安全
生产专业委员会 

第一责任人 区道路交通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第一主任、区人民政府分管副区长 

直接责任人 区道路交通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主任，区公安分局分管副局长、区交通大队大队长 

责任单位 区交通大队 

责任事项 防控道路交通领域生产安全事故 

9 
区消防安全生
产专业委员会 

第一责任人 区消防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第一主任、区人民政府分管副区长 

直接责任人 区消防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主任，区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区公安分局分管副局长 

责任单位 区消防救援大队、区公安分局 

责任事项 防控消防领域生产安全事故 

10 

区城建（园林、
林业、房管、
人防）安全生
产专业委员会 

第一责任人 区城建（园林、林业、房管、人防）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第一主任、区人民政府分管副区长 

直接责任人 区城建（园林、林业、房管、人防）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主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责任单位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责任事项 防控城建（园林、林业、房管、人防）领域生产安全事故 

11 
区城镇燃气安全
生产专业委员会 

第一责任人 区城镇燃气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第一主任、区人民政府分管副区长 

直接责任人 区城镇燃气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主任、区城市管理执法局局长 

责任单位 区城市管理执法局 

责任事项 防控城镇燃气领域生产安全事故 

12 
区农业安全生
产专业委员会 

第一责任人 区农业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第一主任、区人民政府分管副区长 

直接责任人 区农业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主任、区农业农村局局长 

责任单位 区农业农村局 

责任事项 防控农业领域生产安全事故 

13 
区工业（冶金）安
全生产专业委员会 

第一责任人 区工业（冶金）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第一主任、区人民政府分管副区长 

直接责任人 区工业（冶金）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主任、区科学技术和经济信息化局局长 

责任单位 区科学技术和经济信息化局 

责任事项 防控工业（冶金）领域生产安全事故 

14 
区校园安全生
产专业委员会 

第一责任人 区校园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第一主任、区人民政府分管副区长 

直接责任人 区校园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主任、区教育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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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 区教育局 

责任事项 防控校园领域生产安全事故 

15 
区医院安全生
产专业委员会 

第一责任人 区医院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第一主任、区人民政府分管副区长 

直接责任人 区医院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主任、区卫生健康局局长 

责任单位 区卫生健康局 

责任事项 防控医院领域生产安全事故 

16 
区文化体育（旅
游）安全生产专

业委员会 

第一责任人 区文化体育（旅游）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第一主任、区人民政府分管副区长 

直接责任人 区文化体育（旅游）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主任、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 

责任单位 区文化和旅游局 

责任事项 防控文化体育（旅游）领域生产安全事故 

17 

区商贸（成品油）
和海关特殊监管
区安全生产专业

委员会 

第一责任人 区商贸（成品油）和海关特殊监管区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第一主任、区人民政府分管副区长 

直接责任人 区商贸（成品油）和海关特殊监管区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主任、区商务局局长 

责任单位 区商务局 

责任事项 防控商贸（成品油）和海关特殊监管区领域生产安全事故 

18 
区安全生产委
员会办公室 

第一责任人 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副主任、区人民政府分管副区长 

直接责任人 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区应急管理局局长 

责任单位 区应急管理局 

责任事项 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综合监管职责和安委会日常工作 

19 街道办事处 

第一责任人 各街道办事处工委书记、主任 

直接责任人 各街道办事处分管安全领导 

责任单位 各街道办事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公室 

责任事项 防控本辖区各类生产安全事故 

20 区属国有企业 

第一责任人 各区属国有企业董事长、总经理 

直接责任人 各区属国有企业分管安全领导 

责任单位 各区属国有企业承担安全生产职能办公室 

责任事项 防控本系统各项目生产安全事故 

注：其他各单位结合各自安全事故防控责任，做好安全事故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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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东西湖区生产安全事故防控月度考核明细（排名）表（街道、国有企业） 

 

 

 

 

 

 

 

 

东西湖区安全生产月度综合考核明细（排名）表 
 

序号 

 
 
 

考核

对象 

 
 

考 核 内容 

 

工矿事故 生产经营性道路交通事故 生产经营性火灾事故 水上交通事故 较大事故 有较大影响的事故 未整改的重大隐 
患数 

扣减 
后总分 

排名 
街道 起数 死亡人数 起数 死亡人数 起数 死亡人数 起数 死亡人数 起数 死亡人数 起数 死亡人数 

1 吴家山街                

2 长青街                

3 慈惠街                

4 走马岭街                

5 新沟镇街                

6 径河街                

7 金银湖街                

8 将军路街                

9 柏泉街                

10 东山街                

11 辛安渡街                

12 

常青花园 

               

区属国有企业  

1 
临空港投资 
集团公司 

                

2 
区工业投资 
集团公司 

                

3 
区城市发展投
资集团公司 

                

4 
区农业投资 
集团公司 

                

5 
区服务业投资 
集团公司 

                



附件3 

东西湖区生产安全事故防控月度考核明细（排名）表（区直各单位） 

序号 

考核

对象 

 

考 核 内 容 

 

事故起数 死亡人数 较大事故 有较大影响的事故 
未整改重大隐患数 扣减后总分 排名 

当月 同比上升 环比上升 当月 同比上升 环比上升 起数 死亡人数 起数 死亡人数 

1 区应急管理局 

 

 

理 

 

理理局 

             

2 
区发展和 
改革局 

             

3 
区科学技术和
经济信息化局 

 
            

4 区商务局              

5 
区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 
             

6 
区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7 区教育局              

8 
区城市管理 
执法局 

             

9 区交通运输局              

10 
区水务和 
湖泊局 

             

11 区农业农村局              

12 
区文化和 
旅游局 

             

13 
区卫生 
健康局 

             

14 
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              

15 区公安分局              

16 区交通大队              

17 
区消防 
救援大队 

             



  

附件4 

东西湖区安全生产工作季度考核明细（排名）表 

序号 

 

单位 

 

 

考 核 内  容 

安全生产日常工作得分 
生产安全事故防控
得分（当季度事故防
控考核平均分） 

总分（日常工作
分×30%与事
故防控分×
70%之和） 

排名 工作部署 
检查 

（10 分） 

隐患排查治理 
（20 分） 

打非治违 
（20 分） 

专项治理 
（10 分） 

行政执法处罚 
（20 分） 

群众投诉（5 分） 应急值守（5 分） 
其他工作 
（10 分） 

合计总分 

街  道 

1 吴家山街             

2 长青街             

3 慈惠街 
         

   

4 走马岭街             

5 新沟镇街 
            

6 径河街             

7 金银湖街             

8 将军路街             

9 柏泉街             

10 东山街 
            

11 辛安渡街             

12 常青花园             

区属国有企业  

1 
临空港投资 
集团公司 

            

2 
区工业投资集 

团公司             

3 
区城市发展投
资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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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区农业投资 
集团公司             

5 
区服务业投资 
集团公司             

区直各单位 

1 区应急管理局 

 

 

理 

 

理理局 

            

2 
区发展和改革

局 
            

3 
区科学技术和
经济信息化局 

            

4 区商务局             

5 区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 

            

6 
区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7 区教育局             

8 
区城市管理 
执法局 

            

9 区交通运输局             

10 
区水务和 
湖泊局             

11 区农业农村局             

12 
区文化和 
旅游局             

13 区卫生健康局             

14 
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15 区公安分局             

16 区交通大队             

17 
区消防救援 

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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